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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
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致 辭 全 文  
 
 
 
主 席 ：  
 
工 作 重 點  
 
 在 私 人 物 業 市 場 方 面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維 持 促 進 房 地 產

市 場 自 由 運 作 的 政 策 ， 營 造 穩 定 的 置 業 和 投 資 環 境 。 為 此 ，

我 們 會 繼 續 透 過 定 期 發 放 一 手 市 場 住 宅 供 應 數 據 及 緊 密 監 察

業 界 銷 售 樓 花 的 自 我 規 管 機 制 ， 提 高 物 業 市 場 的 透 明 度 ， 讓

置 業 人 士 能 夠 掌 握 準 確 資 訊 。 我 們 一 直 與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、 消

費 者 委 員 會 及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保 持 對 話 ， 尋 找 進 一 步 改 善 自

我 規 管 機 制 的 空 間 。  
 
2. 在 租 住 公 屋 方 面 ，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會 繼 續 配 合 政 府

的 政 策 ， 將 公 屋 申 請 人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維 持 於 大 約 三 年 的 水

平 。  
 
3. 我 們 亦 會 積 極 進 行《 2 0 0 7 年 房 屋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》

的 立 法 工 作 ， 希 望 立 法 會 支 持 通 過 條 例 草 案 ， 讓 房 委 會 可 盡

快 落 實 以 公 屋 居 民 收 入 為 基 礎 的 新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， 按 照 客 觀

的 法 定 準 則 ， 適 時 地 調 整 公 屋 租 金 。  
 
房 屋 方 面 的 公 共 開 支  
 
4. 我 們 預 算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度 的 房 屋 方 面 的 公 共 開

支 約 為 一 百 五 十 八 點 六 億 元 ， 佔 政 府 總 公 共 開 支 的 百 分 之 五

點 九 。 在 這 一 百 五 十 八 點 六 億 元 當 中 ， 房 委 會 的 開 支 佔 百 分

之 九 十 八 點 九 ， 即 一 百 五 十 六 點 八 億 元 ， 主 要 用 作 興 建 及 管

理 租 住 公 屋。至 於 餘 下 的 百 分 之 一 點 一，主 要 屬 房 屋 署 開 支 ，

用 於 對 房 委 會 已 售 出 的 樓 宇 進 行 屋 宇 管 制 工 作 、 有 關 私 營 房

屋 市 場 的 工 作、為 上 訴 委 員 會 (房 屋 )提 供 行 政 支 援、安 置 受 淸

拆 或 天 災 事 故 影 響 的 家 庭 、 以 及 為 與 房 屋 有 關 的 事 務 和 基 建

工 程 ，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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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為 提 高 效 率 ， 房 屋 署 一 直 努 力 開 源 節 流 ， 精 簡 部 門

架 構 。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期 間 ， 房 屋 署 已 刪

除 三 千 二 百 八 十 六 個 職 位 ， 當 中 二 千 四 百 七 十 四 個 為 公 務 員

職 位 ， 其 餘 八 百 一 十 二 個 為 房 委 會 合 約 僱 員 職 位 。 在 二 零 零

七 年 三 月 底 前 ， 房 屋 署 將 進 一 步 刪 除 約 二 百 個 職 位 ， 以 達 到

整 體 刪 除 約 三 千 五 百 個 職 位 的 目 標 ， 遠 遠 超 過 政 府 所 定 的 整

體 目 標 。  
 
 
總 結  
 
6. 總 括 而 言 ， 政 府 會 繼 續 執 行 一 套 清 晰 及 全 面 的 房 屋

政 策 ， 讓 房 地 產 市 場 可 以 在 自 由 、 穩 定 及 高 透 明 度 的 環 境 下

健 康 發 展 ， 並 透 過 房 委 會 的 工 作 ， 讓 有 住 屋 需 要 但 不 能 負 擔

私 人 市 場 的 租 金 的 人 士 入 住 公 屋 ， 務 使 社 會 上 各 階 層 人 士 都

能 受 惠 。  
 
7. 我 和 我 的 同 事 樂 意 回 答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多 謝 主 席 。  


